[bookmark: _GoBack]山东某材料有限公司安全出口未设置
紧急疏散指示标志等违法案

2024年1月25日，台儿庄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山东某材料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检查发现该企业：1.浸胶车间北安全出口未设置紧急疏散指示标志；2.未按规定对涉粉的相关人员进行粉尘防爆专项培训。
该企业违反了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2.《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项、2.《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结合《山东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1.第40号第1档、2.第88号第2档，台儿庄区应急管理局决定分别给予1.对该企业给予罚款壹万元的行政处罚，对主要负责人给予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2.对该企业给予罚款贰万伍仟元的行政处罚，合并给予对该企业罚款叁万伍仟元的行政处罚，对主要负责人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 

枣庄某科技有限公司安全设备的安装、
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违法案

2024年1月26日，台儿庄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枣庄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检查发现该公司：生产车间西侧生产线室内除尘器泄爆装置未通过泄压导管向室外泄爆，且未采用无焰泄爆装置。
该企业涉嫌违反了《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粉尘防爆安全规程》第7.3.3条的规定，依据《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结合《山东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24号第1档，台儿庄区应急管理局拟对该企业给予罚款捌仟元的行政处罚。

枣庄市某有限公司未按规定设置明显的
有限空间安全警示标志违法案

2024年1月9日，台儿庄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枣庄市某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检查发现该企业：出磨提升机地坑有限空间警示标志和警示说明污损严重，无法辨识内容。
该企业违反了《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依据《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结合《山东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320号第1档，台儿庄区应急管理局决定给予罚款柒仟元的行政处罚。
